
貳、性騷擾案例與防治作法

案例一

一、案情摘要：

 方小姐為某會屬機構實習醫師，實習期間，於下班後接受林姓男

醫師之教學指導，於教學過程中遭該林姓醫師趁機親吻臉頰；其

事後即以遭性騷擾之事由投書院長電子信箱，請求院方對此事件

做相關處理。

二、防治作法：

（一） 首長電子信箱收到本申訴案後，即移送該會屬機構「性騷擾事

件評議委員會」依規定程序辦理。

（二） 委員會秘書組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規定審查是否為職場性

騷擾事件，經查證本案非屬職場性騷擾事件，是以適用該會屬

機構「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規定」為處理依據。

（三） 秘書組移請委員會當月輪值委員會同專業委員，依該會屬機構

「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規定」第9條、第10條共同審議結

果：「受理本案」。

（四） 輪值委員將處理審議紀錄移由秘書組依該會屬機構「性騷擾事

件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7條規定簽請指派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調查。

（五） 調查小組依該會屬機構「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規定」第

11條、第12條、第14條、第16條所規定之期限及調查原則進行調

查。

（六） 調查小組依期限完成調查及做成調查報告書後，簽請首長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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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委員會評議。

（七） 評議委員會依本案調查報告進行二次審議，並依該會屬機構

「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規定」第15條進行決議。

（八） 本案調查結果，因所蒐集之證據不足以成立性騷擾行為，是以

委員會決議：本案不成立。

（九） 本案調查及處理結果依該會屬機構「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

理規定」第17條規定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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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一、案情摘要：

 王小姐申訴於任職期間遭受某會屬機構吳姓男同仁職場性騷

擾。王小姐聲稱，吳姓男同仁素行不良，並非僅只她一人

受害，若非其堅持申訴，吳姓男同仁很可能繼續騷擾其他

女性同事，希望該會屬機構能夠積極調查處理。

二、防治作法：

（一） 申訴人於事發後向該機構相關單位投訴，單位受理性騷擾申訴

案後，首長指定專責處理人員(政風人員)協調處理，進行調查得

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相關學識經驗豐富者

協助。

（二） 調查單位自接獲申訴或移送申訴案件到達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於

二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調查完成後，將調

查結移送性騷擾委員會進行審議。

（三） 前項委員會應將調查結果作成決議，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當地

縣政府社會局，並建議適當處置。

（四） 申訴人如不服委員會決議事項，得向當地縣政府社會局提起再

申訴。

（五） 如申訴案件該院決定不受理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二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並應副知主管機關。

（六） 該院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採取立即且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並注意下列事項：

1. 保護被害人之權益及隱私。

2. 對所屬場域空間安全及維護或改善。

3. 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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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一、案情摘要：

 黃小姐任職於某會屬機構擔任行政人員一職，某日上班時穿著較

為清涼，另一單位同仁來找黃小姐洽公，洽公時卻一直注視她的

上半身，並對她說：「你的今天的穿著，看得到乳溝喔！」黃小

姐立即嚴正表明，你的言語讓我感覺非常不舒服。

二、防治作法：

（一） 申訴人於事發後向該院相關單位投訴，該院受理性騷擾申訴案

後，首長指定專責處理人員(政風人員)協調處理，進行調查得通

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相關學識經驗豐富者協

助。

（二） 調查單位自接獲申訴或移送申訴案件到達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於

二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調查完成後，將調

查結移送性騷擾委員會進行審議。

（三） 前項委員會應將調查結果作成決議，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當地

縣政府社會局，並建議適當處置。

（四） 申訴人如不服委員會決議事項，得向當地縣政府社會局提起再

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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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一、案情摘要：

 陳先生任職於某會屬機構，被其他男性同事謔稱是「娘娘腔」的

男性員工，可能是因為他的行為不符合既定的男性行為規範，和

他的性傾向無關。雖然是同事之間開玩笑，但還是讓他覺得有點

人身攻擊、心理不舒服，所以陳先生於某日向該機構人事主管反

應，希望能請人事主管協助處理。

二、防治作法：

（一） 申訴人於事發後向機構相關單位投訴，該機構受理性騷擾申訴

案後，首長指定專責處理人員(政風人員)協調處理，進行調查得

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相關學識經驗豐富者

協助。

（二） 調查單位自接獲申訴或移送申訴案件到達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於

二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調查完成後，將調

查結移送性騷擾委員會進行審議。

（三） 前項委員會應將調查結果作成決議，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當地

縣政府社會局，並建議適當處置。

（四） 申訴人如不服委員會決議事項，得向當地縣政府社會局提起再

申訴。

（五） 如申訴案件本院決定不受理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二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並應副知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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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一、案情摘要：

 黃小姐與陳先生同服務於某會屬機構，且擔任相同工作，平日相

處早有嫌隙，陳先生經常於上班期間口出穢言，語帶黃腔，黃小

姐除表示不悅外，並制止多次無效。某日上班期間，陳先生口又

故技重施，翌日黃小姐向人事室申訴。

二、防治作法：

（一）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

任何人以性別歧視之言詞，對其造成敵意性性之工作環境，致

干擾其人格尊嚴者，」符合性騷擾之定義。

（二）人 事室研析事件後，簽請性騷擾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決定受理

該性騷擾事件，並指定3人組成調查小組調查，其中2人為女

性。

（三） 調查小組於調查期間，人事承辦人員居間協助進行調查工作，

並於2個月內完成召開第1次性騷擾評議委員會評議，作成「陳

先生應於7日內公開向黃小姐道歉」之決議。

（四） 然陳先生並未瞭解性騷擾評議委員會作成該決議之苦心在營造

兩性間之和諧工作環境，並未於7日內公開向黃小姐道歉。復經

召開第2次性騷擾評議委員會評議，再作成「移送考績委員會懲

處」之決議。考績委員會決議依「本會職員獎懲作業規定」相

關條文予申誡一次之處分。

（五） 該機構首長利用集會公開聲明禁止性騷擾事件之發生，並表達

防治性騷擾事件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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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一、案情摘要：

 陳姓小姐（已婚）服務於某會屬機構，同辦公室李姓男職員（已

婚）經常於上班時開對陳小姐開黃腔，甚至表達隱涉性之性暗

示，某日陳小姐加班較晚，王某趁四下無人之際，約其下班後一

起去看電影及喝咖啡，遭陳姓小姐拒絕，王某即用手摸了一下

陳姓小姐臀部，陳姓小姐即說：「請放尊重一點，你不要那麼

色」，李員回說：「妳有什麼了不起，妳不色會生小孩嗎！」陳

姓小姐深感受辱，隔日向該機構人事室檢舉，要求處分李員。

二、防治作法：

（一） 申訴人於事發隔日向人事室提出申訴，人事室應先進行評估並

向性騷擾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決定是否受理。

（二） 若決定受理應於7日內由主任委員指派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調

查，並應於2個月內完成調查及評議，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調

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相對人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並載明再申訴之期限及受理機關。

（三） 若決定不受理應於20日內以書面回復申訴人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敘明理由並載明再申訴之期限及受理機關。

（四） 該機構於本案例起，即多次安排兩性平權及防止性騷擾教育。教

育女性同仁注意穿著，並避免單獨與男性醫、護人員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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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

一、案情摘要：

 病患潘女士向急診部護理站申訴反映，於上午8時30分搭乘○醫院

急診大樓電梯返回急診病房時，遭同搭電梯之不知名男士撫摸臀

部性騷擾。

二、防治作法：

（一） 急診護理站接獲申訴反映，由護理長親自或指派護理人員向該

院「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輪值委員（政風室或人事室

主任）反映後，由輪值委員前往瞭解案情。

（二） 若決定受理，立即協助申訴人調閱本院監視錄影帶及填寫申訴

書作為相關證據。

（三） 因本案申訴人及加害人均非該院員工，依性騷擾防治法規定，

將申訴書及相關證據資料移送高雄市政府主管機關辦理。

（五）以上一切處置作為均應對當事人隱私加以保密。

性
騷
擾
案
例
與
防
治
作
法

19性騷擾防治宣導手冊

2

性騷擾-1230.indd���21 2009/1/13���11:34:17�AM



案例八

一、案情摘要：

 某會屬機構江姓女職員向機構「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輪

值委員申訴反映，下午4時鍾姓男同仁與她協調公務時勾肩搭背，

經勸阻無效，認為影響其人格尊嚴及有冒犯之意。

二、防治作法：

（一） 該會屬機構「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輪值委員（政風室

或人事室主任）接獲反映後，前往瞭解案情，並請當事人填

寫申訴書，若決定受理應於3日內由主任委員指派3人以上委員

組成調查小組調查，並應於40日內完成調查及評議，必要時得

延長30日。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相對人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並載明再申訴之期限及受理機關。

（二） 調查結果如需行政處分，依本會職員獎懲作業規定辦理懲處，

如涉及法律責任，則移送法辦。

（三） 雙方當事人如不服本院「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調查結

果，應於通知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向地方政府提起再申訴。

（四）以上一切處置作為均應對當事人隱私加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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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

一、案情摘要：

 某會屬機構的王姓男職員與許姓女雇員，因多年的工作關係相識

甚熟，且該雇員個性開朗活潑（戲稱阿寶），工作之餘，為化解

長時間工作的沉悶，偶爾會說說笑話，或開開玩笑以自娛。某日

該男性職員問阿寶說：「阿花、阿美、阿寶、阿姿誰的胸部比較

小？此時阿寶已面有難色，但由於平時嬉鬧慣了，王姓男職員未

有警覺，又繼續說是阿寶啊！因為「寶特『平』！」。此話一

出，阿寶自覺受到騷擾，於是向承辦業務單位提出王姓男職員性

騷擾之控訴。

二、防治作法：

（一） 人事室研析事件後，簽請性騷擾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決定受理該

性騷擾事件，並指定3人組成調查小組調查。

（三） 調查小組於調查期間，人事承辦人員居間協助進行調查工作，

並於2個月內完成召開第1次性騷擾評議委員會評議，作成「王

姓職員應於7日內公開向許小姐道歉」之決議。

（四） 然該王姓職員並未瞭解性騷擾評議委員會作成該決議之苦心在

營造兩性間之和諧工作環境，並未於7日內公開向許小姐道歉。

復經召開第2次性騷擾評議委員會評議，再作成「移送考績委

員會懲處」之決議。考績委員會決議依「本會職員獎懲作業規

定」相關條文予申誡一次之處分。

（五） 該機構首長利用集會公開聲明禁止性騷擾事件之發生，並表達

防治性騷擾事件之決心。要求同仁確實瞭解不可以女性同仁身

體的特徵或缺陷作為笑話內容或隱喻。同時不可以在辦公場所

說黃色笑話。也不可以對女性同仁有身體上的碰觸，並隨時經

常檢視自我的態度是否引起其他同仁（尤其是女性同仁）的不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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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

一、案情摘要：

 某會屬機構職員張小姐於週末下班後，獨自一人到市區○○百貨

公司悠閒逛街，當她逛到一間女鞋專櫃時，店員A先生一直有意無

意觸碰她身體，還對她說：「妳的膚質非常細膩，能告訴我妳是

如何保養的嗎？」，言語舉止輕浮，使她感覺非常不舒服，此時

該專櫃負責人雖在旁邊，卻視若無睹，讓她很不是滋味，決定舉

發此一惡行，並且在離開該公司後，立即向警方報案。

二、防治作法：

（一） 警方依張小姐意願，立即展開調查並詳予紀錄。於七日內查明

專櫃負責人與該店員A先生確為○百貨公司員工，遂移送○百貨

公司續行調查，責由該公司妥適處理，約束員工言行，免肇後

遺，並將處理情形告知檢舉之張小姐。

（二） 依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

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

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2.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

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

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

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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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騷擾防治準則第7條規定：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向警察機關報案者，警察機關應依職權處理

並詳予記錄。知悉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

人者，應移請該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續為調

查，並副知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申訴人。

（四）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0條規定：

 性騷擾之申訴經依本法第13條移由警察機關調查者，警察機關

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查明加害人之身分；未能查

明加害人之身分者，應即就性騷擾之申訴逕為調查，並於二個

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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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一

一、案情摘要：

 某會屬醫院護理人員陳小姐輪值小夜班，下班後獨自騎車返家，

於○國中附近發現一名年輕男子騎機車尾隨，機警的她保持沈

著，刻意變換行進速度及路線（繞經○○分局前），發現該男子

仍緊隨在後，不久，陳小姐巧遇分局機巡員警，她乘機向員警求

救，員警立即將該男子攔下，發現他渾身酒味且語無倫次，於是

立即帶回分局處理。

二、防治作法：

（一） 性騷擾行為的構成與否，主觀上是由被害人之立場認知有無違

反其之意願；在客觀要件上，如該行為已冒犯或侵擾被害人個

人的人格尊嚴、生活活動或正常工作表現時，即已構成性騷

擾。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

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

為之。本案被害人遭人尾隨跟蹤確實讓被害人感到不舒服，該

行為已侵擾被害人個人的正常活動，可依法向警方提出性騷擾

申訴。

（二） 另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 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

經勸阻不聽者，將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因此，如

本案被害人在員警協助攔下跟蹤者時已有勸阻跟蹤者的動作，

而對方仍置之不理時，即可依本法報警處理！

（三） 沈著機警，以不變應萬變乃夜歸單身女子身處騷擾險境的處置

要訣，本案例的作法足可提供參酌；亦可保持沈穩機警，找到

最近明亮或人潮聚集處所（如：超商、車站等，甚至民居亦

可），暫避求援，化解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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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二

一、案情摘要：

 某會屬機構劉姓主管平日與屬員張女，習於言談中帶有顏色之雙

關語，並喜彰顯他掌握屬員之考核權利，張女擔心該主管在考績

或升遷時刁難，面對上述不雅言詞時，常以顧左右而言他，或裝

聽不懂方式抒解困窘；直到某日中午其獨自在辦公室午休時，該

主管竟藉機對其毛手毛腳，致心生畏懼，然恐其報復，又不敢告

知家人，轉向機構首長申訴，該首長礙於顏面，竟指示機構政風

查察後，以該主管行為不端予以申誡處分了事。

二、防治作法：

（一） 本案之受害人在該劉姓主管對其多次性暗示語言時，應即當面

告知不喜歡聽那些性暗示言語，並請其他同仁作證或自行錄

音，向首長陳情協助有效及時處理（將當事人調他機構），避

免考績受到要脅。

（二） 受害人應即向機構人事單位提出申訴並向首長報告，申請協助

處理。如機構未能依法妥處，應向上一級機關（退輔會）提出

申訴，由本會性騷擾及性侵犯申訴處理小組處理，以維護其權

益，亦可打市話113婦幼保護專線申請諮詢服務，或地方政府社

會局社工室諮商。

（三） 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規定，該行為已侵擾被害人個人的正

常生活，如加害人未立即改善或機構未予處理，案中受害人可

依法向警方提出性騷擾申訴案，循法律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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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三

一、案情摘要：

 某會屬機構於下班後，以自由參加方式歡送主管榮調餐會，會中

江姓男組員在大庭廣眾繪聲繪影方式，將手觸碰同事嚴小姐肩膀

並稱：「您這年紀先生往生已久，倘若有生理需求，不妨電知本

人⋯，我會全力滿足您」，嚴小姐雖瞭解其已有醉意且胡言亂

語，惟不甘受辱，翌日向人事室檢舉，要求處分某男性組員。

二、防治作法：

（一） 此性騷擾行為發生在同事間於非工作場所之性騷擾，符合性騷

擾防治法第2條的定義。

（二） 申訴人於事發隔日向人事室提出申訴，人事室應先進行評估並

向性騷擾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決定是否受理。

（三） 若決定受理應於7日內由主任委員指派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調

查，並應於2個月內完成調查及評議，必要時得延長1個月。調

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相對人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並載明再申訴之期限及受理機關。

（四） 若決定不受理應於20日內以書面回復申訴人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敘明理由並載明再申訴之期限及受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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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四

一、案情摘要：

 何小姐服務於某會屬機構，因職務關係參加就業廠商餐敘，席間

廠商代表口出穢言，舉止輕浮，何小姐深感不快，數次藉故離開

現場，均被強行留下，隔日向該會屬機構人事單位投訴。

二、防治作法：

（一） 何小姐除應向服務機構主管提出申訴外，並應依性騷擾防治法

第13條規定，向加害人服務公司僱用人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申訴。

（二）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議是否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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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五

一、案情摘要：

 陳小姐服務於某會屬機構，因公務需要常需搭乘公務車洽公，公

務車駕駛金先生經常藉機在車上講黃色笑話，陳小姐曾當場表達

不悅，但金先生仍經常以言語騷擾，致使陳小姐困擾不已。

二、防治作法：

（一） 首先，陳小姐當場表達不悅是一正確作法，惟金先生屢勸不聽

時，可向服務單位或本會性騷擾暨性侵犯申訴防治處理小組反

映此等情事。

（二） 錄音是最簡易的蒐證方式，錄音時自己的聲音也必須出現在錄

音中才算是合法的錄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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